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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切实做好全市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 

防溺水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开发区城乡管理局，市生态科

技新城文旅教育局，市蜀冈—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社会事业局，市

直各学校： 

随着气温升高，中小学生涉水和游泳行为增多，溺水事故风

险上升。2022 年 4 月 9 日，徐州市发生一起学生溺水事故，造

成 3名学生死亡。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防溺水工作，认真

落实相关措施要求，有效防范学生溺水事故发生，特别是 5月至

10 月高温期间，要多措并举开展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。现就做

好今年全市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防溺水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召开一次防溺水专题布置会。各地各校要把防溺水工作

作为当前及暑期学生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好。各地教育部



门要立即通过线上线下方式，召开一次防溺水工作布置会，

对学校提出具体工作要求。学校校长（园长）要切实履行第

一责任人的责任，要对分管校长、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班主任

提出明确职责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 

二、开展一次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。各学校要深入开展

防溺水宣传教育，普及预防溺水安全常识，提高学生自救自

护能力。要通过溺水亡人事故案例，警示学生私自下水游泳

玩耍的极端危险性，提高学生安全意识，主动远离危险水域。

要避免空洞说教，通过学生演讲、国旗下讲话、手抄报宣传

画评比、师生承诺签名、观看《防溺水安全教育课件》（登

录 ： 扬 州 市 智 慧 教 育 应 用 服 务 平 台 - 资 源

http://yun.yzjy.com.cn/）等活动，推进防溺水教育入心入脑

入行，并确保学生受教育率 100%。 

三、组织一次防溺水家校联动活动。各校要通过家长学

校、家校微信群、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（见附件）等形式，

进一步增强家长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切实担负起监护责

任，对孩子行踪要做到知去向、知归时、知同伴、知内容。

农村地区、水域密集地区尤其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。杜

绝监督盲区，严防放学后、周末和节假日等离校时间溺水事

件的发生。 

四、开展一次防溺水隐患专项排查。对校内及校园周边

水域进行全面排查，落实必要的安全警示和防护措施。凡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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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内有水域的学校，必须设置必要的防护栏和安全警示标

志，落实专人定时巡查。凡校园周边有水域的学校，一方面

要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在水域周边完善安全警示标志，落实相

应的安全防护措施；另一方面要向全体师生通报危险水域的

具体状况，告诫学生自觉远离危险水域。如有可能，学校可

安排相关人员适时巡查相应水域，及时制止学生在水域周边

逗留、玩耍等不当行为。 

五、进行一项学生防溺水提醒警示。从现在起到国庆前，

各学校要把防溺水提醒警示纳入常规工作，每两周至少一

次，通过微信群、家校通或提示单等方式，向每位学生和家

长提醒警示防溺水工作。要求学生坚决做到“六不”：不私自

下水游泳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，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

的情况下游泳，不到无安全措施、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，

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，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

救。 

以上通知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致全市中小学生（幼儿）家长的一封信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扬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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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致全市中小学生（幼儿）家长的一封信 

 

尊敬的中小学生（幼儿）家长朋友： 

生命只有一次，每一个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和家庭的希望，每
年高温季节省内外都有青少年溺水身亡的悲剧发生。为了孩子的生
命安全，友情提醒您务必增强安全意识，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，加
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，特别是加强放学后、周末、节假日、暑假
期间和孩子结伴外出游玩时的安全管理，经常进行防溺水等安全教
育，切实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，提高孩子的避险防
灾和自救能力，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。 

要重点教育孩子做到“六不”：不私自下水游泳；不擅自与他人
结伴游泳；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；不到无安全设施、
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；不熟悉水性的学
生不擅自下水施救。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
目施救，要智慧救援，立即寻求成人帮助。 

学生安全工作需要各方面尽心尽责、密切配合、齐抓共管。让
我们携起手来，共同为保障广大中小学生（幼儿）平安健康成长而
努力。 

祝您的孩子平安、健康、快乐! 

扬州市教育局 

2022年  月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回   执  

学校已将扬州市教育局《致全市中小学生（幼儿）家长的一封信》
交给我，我认真阅读了信的内容，了解了预防溺水的相关要求，一

定承担起监护责任，确保孩子的安全。 

 

学校名称                  班 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学生姓名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

2022年  月  日 


